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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 

地方国营秀山县溪口水银矿系县属地方国有企业，经秀山县政府同意，于2005年5月租

赁给重庆市亚美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，租赁期20年，从2005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1日。其

附属尾矿库位于重庆市秀山县溪口镇五龙村，用于堆放水银矿（辰砂）洗选加工产生的废渣

，设计为五等库，库容6.0万m
3
，属山谷型尾矿库，于2008年8月动工建设。该尾矿库实际于

2012下半年即停止进行汞矿尾渣固体废弃物的堆放，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续手续。后因

重庆市亚美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停产，该尾矿库处于无人管理状态，由溪口镇政府纳入风

险项目管理。秀山县政府组织会议专题研究该尾矿库闭库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专题研究地方国

营秀山县溪口水银矿尾矿库闭库工作会议纪要》（秀山县政府办公室，2020-38），会议决定

由秀山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、县应急管理局和生态环境局配合完成该尾矿库闭库相关

工作的实施，确保2020年底前完成尾矿库闭库问题整改，切实消除安全、环保风险隐患。经

调查，尾矿库位于山谷底部，北侧上部为废弃选矿厂房，南侧和东南侧下方为废弃厂房，东

南侧下游紧邻当地村道，村道外侧即为石磊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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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周边环

境、现场施工

与安全设施

设计符合情

况等 

1坝体表面有绿化种植的为油

菜。 

2排水沟有部分护坡不完善。 

 


